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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余杭区优质企业产业楼宇供楼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“新制造业”计划，促进我区土地集约节约利用，

做大做强实体经济，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

江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

〔2016〕163号）、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关于杭州高新

区（滨江）和余杭区全面创新改革实验区行动计划（2018-2020

年）的批复》（浙委改〔2018〕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余杭实

际，现就探索推动我区优质企业工业用地供给方式转变提出如

下方案：

一、总体要求及工作目标

（一）总体要求

牢固树立优质企业工业用地供给方式转变就是抓双创、抓

项目、抓投入的理念，按照“政府主导、市场化运作、企业化管

理”的模式，构建企业集中、产业集群、要素集聚、土地集约的

高质量发展新格局。

（二）工作目标

通过加快探索优质企业工业用地供给方式从供地向供地

与供楼相结合转变，强力促进土地开发利用，供楼出让主体通

过挂牌受让方式取得工业用地并投资建设工业楼宇，建成后供

楼出让主体向具备条件的供楼受让主体转让一定面积的楼宇

空间，并由该供楼受让主体承诺在今后若干年内将会达成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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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指标（产业类型、投资强度、楼效等），从而有效提高全

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。

二、实施内容

（一）供楼出让主体

供楼出让主体是区政府明确的区属经济实体或平台下属

国有公司，及上述主体控股单位。土地以工业用地标准厂房方

式进行出让后按照国家通用标准及行业要求进行统一设计、集

中建设的工业厂房及配套用房，其建筑布局、形态及平面设计

应体现工业建筑特征，具有通用性、配套性、集约性等特点。

鼓励供楼出让主体在设计建设前，提前收集意向供楼受让

主体建设需求，带项目建设，高标准开展建筑定制服务。

（二）供楼受让主体

供楼受让主体是经《余杭区优质企业工业用地需求评价办

法》认定列入区拟供地项目推荐名单的优质企业，按约定条件

在产业楼宇建成后，直接进行分割转让。

（三）供楼流程

1.产业楼宇通过验收并办理不动产总证后，供楼出让主体

可向属地平台、镇街提交供楼申请（注明供楼受让主体、供楼

面积、产业类型、预计楼效等内容）；

2.属地平台、镇街审核后出具放弃优先回购权同意分割转

让的书面意见，并与供楼受让主体签订《履约监管协议》后报

区工业用地出让工作专班审批，并报区土地出让领导小组备

案；

3.经区工业用地出让工作专班同意的，由规划资源部门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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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办理不动产权证。

三、监管要求

属地平台、镇街与供楼受让主体签订《履约监管协议》，

对产业类型、楼效、单位排放等指标进行约定，明确违约责任

和监管主体，再予办理过户登记手续，确保工业用地高效利用；

对供楼受让主体转让给其它主体的，在登记过户前，要再次审

查受让方资格并签订《履约监管协议》，同时开展履约核查，

对未达约定的，需一次性补齐后再予办理过户手续。

不动产权登记不满 5年（企业破产倒闭的除外），拟再次

转让的，属地平台、镇街拥有优先回购权。

四、附则

（一）各实施主体要对项目的有关审批材料的真实性、合

法性负责。对任何采取欺骗、隐瞒手段骗取审核同意，将不符

合条件的项目纳入本方案范围办理的，撤销相应权证，并追究

相关人员责任。

（二）各平台、国有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编制供楼实施办

法，就产业导向、准入条件、供楼面积、转让方式和价格等内

容细化明确，并报区工业用地出让工作专班。

（三）本方案自发文之日起试行，试行期一年，由区经信

局、市规划资源局余杭分局负责解释。


